
附件：

合肥通用职业技术学院党员公开承诺书
	姓  名
	尹 艳
	性 别
	女
	出生年月
	1984.10

	职务或职称
	助教
	入党时间
	2006.6.29

	所在党总支/支部
	机械系教工党支部
	工作岗位
	辅导员

	公
开
承
诺
事
项
	身为一名中共党员，在此次学院党委举办的“创先争优”的活动中，我将按照党员应履行的职责严格要求自己，并积极的响应与参与活动。现做出如下承诺：
1. 要从严要求自己，无论是思想还是工作，无论是学心态度还是个人修养，都要从内心里提升要求，要无时无刻，随时随地想到我是一个共产党员，在危急的时刻才能真正焕发出一个党员应有的党性。
2. 以大局为重，服从组织安排与决定。
3. 从自我做起，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。以创先争优为着力点，立足教师岗位，做好相关工作；在工作过程中努力做到以人为本，尊重学生的人格，平等、公正的对待每一位学生。身为教师党员，谨记为人师表。
4.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，虚心听取领导同事意见，自我接受监督。
（签名）尹艳
2010年 10 月 20 日

	党支部
审定意见
	同意

（盖章）机械系教工党支部
2010年10月22日

	学

期

个

人

自

评
	（签名）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群众评议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记录人）       年  月  日

	民主生活会评议意见
	（记录人）       年  月  日

	党总支/支部意见
	（盖章）       年  月  日

	反馈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注：承诺书（第一面）一式三份，本人存一份，党组织存一份，公示一份。
